附件一：
会员营业部识别码规则
1．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营业部识别码由2位字符组成，第1位编码只能是大写英文字母，第2位可以是大写英文字母也可以是数字，即编码范围为“A0～ZZ”。
2．每个营业部只能有唯一的识别码，不可重复。

3．会员必须在每笔报盘委托合同号的第15、16位准确填写相应营业部的识别码。

4．当会员新增营业部时，应当通过本所会员网上业务平台及时报送营业部资料，包括营业部识别码。

5．如有需要，会员可参照营业部识别码规则，对其下属进行网上交易、自营、资产管理等单独处理报盘委托的部门进行编码并在委托中填写编码。

